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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从宏观层面对中国大陆 ３１ 个省级行政区的高龄津贴政策进行了梳理， 呈现了高龄

津贴政策的施行现状。 在微观层面利用 ２０１３ 年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 （ＣＨＡＬＲＳ） 数据，
以及 《中国民政统计年鉴 （２０１４）》、 《中国区域经济统计年鉴 （２０１４）》 数据分别对个人层

面和市级层面影响高龄津贴获取的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 结果表明， 高龄津贴政策覆盖率仍

然有限， 政策定位不够清晰； 在个体层面， 年龄是高龄津贴获取最关键的影响因素； 在市级

层面， 经济发展水平对高龄津贴获取的影响需要通过福利政策等发挥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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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言

根据 《２０１４ 年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截至 ２０１４ 年底， 我国 ６０ 岁以上老年人口数已达

到 ２ １２ 亿， 在人口总数中占比达到 １５ ５％ 。 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程度加剧， 高龄老人的生活保障问

题日益成为政策关注的重点。 ２００９ 年， 宁夏回族自治区率先制定 ８０ 岁以上低收入老年人基本生活津

贴制度［１］。 同年， 民政部转发宁夏的政策文件， 并呼吁各地 “结合当地实际， 加快制定有关政策措

施， 尽快探索建立高龄老人津贴制度” ［２］。 此后， 全国多地分别效仿宁夏， 建立起省级、 市级等不同

层面的高龄津贴制度。 这一制度在有些地区亦称作老龄津贴、 高龄补贴等， 兼有社会救助和社会福利

的性质， 逐渐成为一种针对高龄老年人的社会保障措施。
当前， 我国对于高龄津贴制度的研究主要包括三个方面： 一是相关理论阐述［３ － ４］； 二是宏观政策

分析与建议［５ － ７］； 三是支出预测与财政可行性分析［８ － ９］。 过往的研究虽然在宏观层面对政策有较为详

细的描述， 也结合各社会学理论以及财政分析对政策将来的走向做出了一定的探索， 但相对缺少对各

省省级政策的细致梳理， 以及基于微观数据对个人是否能够获得高龄津贴的影响因素的分析， 因此，
本文将对中国内地 ３１ 个省级行政区公开的与高龄津贴相关的省级政策进行梳理， 以呈现当前我国高

龄津贴政策的实施状况。 同时， 利用 ２０１３ 年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 （ＣＨＡＬＲＳ） 数据， 以及 ２０１４
年 《中国民政统计年鉴》、 《中国区域经济统计年鉴》 数据， 对个人及市级层面的影响老年个体获得

高龄津贴的因素进行实证分析。

二、 省级政策现状分析

除山西、 重庆、 四川、 贵州等少数地区外， 各省级政府均制定了高龄津贴相关政策。 这些政策呈

现显著的地域性特征， 各地政策从定位、 目标人群， 到领取条件、 待遇水平、 覆盖水平等均有较大差

异。 通过对这些政策的梳理， 可以看出不同的政策结构和实施情况。
１ 领取条件

高龄津贴的领取条件， 主要从户籍、 年龄、 收入水平三个方面进行规定， 详见表 １。
表 １　 各省高龄津贴政策领取条件

年龄条件 无收入水平限制 收入水平限制

６０ 岁以上 天津、 上海 （农村）
７０ 岁以上 陕西、 青海

８０ 岁以上 河北、 江苏、 广东 （部分城市）、
云南、 西藏、 甘肃、 宁夏、 新疆

内蒙 古、 辽 宁、 吉 林、
黑龙江、 福建、 山东

９０ 岁以上 北京、 吉林、 黑龙江

１００ 岁以上 天津、 上海、 安徽、 福建、 山东、
河南、 湖北、 湖南、 广东、 海南

　 　 数据来源： 作者根据各省级政府部门公开的现行有效的政策文件整理而得。

从户籍来看， 由于政策以各省及下

级政府为实施单位， 大部分地区均要求

津贴领取者具有当地户籍。 此外， 上海

市规定， 农村常住户籍 ６０ 岁以上高龄

老年人可领取高龄津贴， 而城镇户籍

１００ 岁以上老年人可领取高龄津贴， 是

较为特殊的具有城乡差异的户籍条件。
从领取年龄看， 天津、 上海最低年

龄限制为 ６０ 岁， 陕西、 青海为 ７０ 岁， 而包括河北、 江苏在内的 １３ 个省级行政区最低年龄限制则为

８０ 岁， 北京对 ９０ 岁以上老年人才开始发放高龄津贴， 而安徽、 河南、 湖北、 湖南、 广东、 海南六地

则只为 １００ 岁以上高龄老年人发放津贴。 总体来看， 以 ８０ 岁为领取年龄下限的地区最多， 这与 《中
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 中 “国家鼓励地方建立八十岁以上低收入老年人高龄津贴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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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省级高龄津贴政策待遇水平
省份 保障标准

北京 ９０ － ９９ 岁 ≥１００ 元 ／ 人 ／ 月
１００ 岁及以上 ≥２００ 元 ／ 人 ／ 月

天津 ６０ － ７０ 岁 （无收入） ８０ 元 ／ 人 ／ 月
７０ － ８０ 岁 （无收入） ９０ 元 ／ 人 ／ 月
８０ 岁及以上 （无收入） １００ 元 ／ 人 ／ 月
１００ 岁及以上 ５００ 元 ／ 人 ／ 月

河北 ８０ － ８９ 岁 ≥５０ 元 ／ 人 ／ 月
９０ － ９９ 岁 ≥１００ 元 ／ 人 ／ 月
１００ 岁及以上 ≥３００ 元 ／ 人 ／ 月

内蒙古 ８０ － ９９ 岁 １００ 元 ／ 人 ／ 月
１００ 岁及以上 ３００ 元 ／ 人 ／ 月

辽宁 ８０ － ８９ 岁 （低收入） ≥５０ 元 ／ 人 ／ 月

吉林
８０ － ８９ 岁 （低保） ≥５０ 元 ／ 人 ／ 月
９０ － ９９ 岁 ≥１００ 元 ／ 人 ／ 月
１００ 岁及以上 ≥３００ 元 ／ 人 ／ 月

黑龙江 ８０ － ９０ （低收入）， ９０ 岁以上 １００ 元 ／ 人 ／ 月
上海 农村常住户籍 ６０ － ６５ 岁 ８０ 元 ／ 人 ／ 月

农村常住户籍 ６５ 岁以上 １００ 元 ／ 人 ／ 月
１００ 岁及以上 ３００ 元 ／ 人 ／ 月

江苏 ８０ － ８９ 岁 ≥５０ 元 ／ 人 ／ 月
９０ － ９９ 岁 ≥１００ 元 ／ 人 ／ 月
１００ 岁及以上 ≥３００ 元 ／ 人 ／ 月

浙江 ８０ 岁以上 ≥３０ 元 ／ 人
１００ 岁及以上 ≥３００ 元 ／ 人

安徽 １００ 岁及以上 ≥３００ 元 ／ 人
福建 ８０ 岁及以上 （低保） １００ 元 ／ 人 ／ 月

１００ 岁及以上 ≥２００ 元 ／ 人 ／ 月
江西 各市自定

山东 ８０ － ８９ 岁 （低保） ≥１００ 元 ／ 人 ／ 月
９０ － ９９ 岁 （低保） ≥２００ 元 ／ 人 ／ 月
１００ 岁及以上 ≥３００ 元 ／ 人 ／ 月

河南 １００ 岁及以上 １００ 元 ／ 人 ／ 月
湖北 １００ 岁及以上 ≥２００ 元 ／ 人 ／ 月
湖南 １００ 岁及以上 ≥２００ 元 ／ 人 ／ 月
广东 １００ 岁及以上 ５０ － ５００ 元 ／ 人 ／ 月
广西 下级政府自定
海南 １００ 岁及以上 ３００ 元 ／ 月
云南 下级政府自定

西藏 ８０ － ８９ 岁 ≥３００ 元 ／ 人 ／ 年
９０ － ９９ 岁 ≥５００ 元 ／ 人 ／ 年
１００ 岁及以上 ≥８００ 元 ／ 人 ／ 年

陕西 ７０ － ７９ 岁 ≥５０ 元 ／ 人 ／ 月
８０ － ８９ 岁 ≥１００ 元 ／ 人 ／ 月
９０ － ９９ 岁 ≥２００ 元 ／ 人 ／ 月
１００ 岁及以上 ≥３００ 元 ／ 人 ／ 月

甘肃 ８０ － ８９ 岁 ≥２５ 元 ／ 人 ／ 月
９０ － ９９ 岁 ≥６０ 元 ／ 人 ／ 月
１００ 岁及以上 ≥１００ 元 ／ 人 ／ 月

青海 ７０ － ７９ 岁 ≥７０ 元 ／ 人 ／ 月
８０ － ８９ 岁 ≥８０ 元 ／ 人 ／ 月
９０ － ９９ 岁 ≥１００ 元 ／ 人 ／ 月
１００ 岁及以上 ≥１４０ 元 ／ 人 ／ 月

宁夏 ８０ － ８９ 岁 （城市） ４００ 元 ／ 人 ／ 月
８０ － ８９ 岁 （农村） ２２０ 元 ／ 人 ／ 月
９０ － ９９ 岁 ４５０ 元 ／ 人 ／ 月

新疆 ８０ － ８９ 岁 ５０ 元 ／ 人 ／ 月
９０ － ９９ 岁 １２０ 元 ／ 人 ／ 月
１００ 岁及以上 ２００ 元 ／ 人 ／ 月

　 　 数据来源： 作者根据各省级政府部门公开的现行有效的政策文件整
理而得。

的表述相吻合， 也最为符合我国从国家宏观

政策层面对高龄津贴这一制度的目标人群

定位。
从收入水平限制看， 天津除 １００ 岁以上

老年人外， 其他 ６０ 岁以上老年人领取高龄

津贴均以未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且无

社会养老保障待遇为先决条件。 内蒙古、 辽

宁、 吉林、 黑龙江、 福建、 山东等地也以参

加低保、 低收入、 无固定工资收入等收入条

件作为领取高龄津贴的限制条件。 这些地区

对高龄津贴政策的定位则主要体现在给低收

入老年人提供基本生活保障上。
２ 待遇水平

整体来看， 我国老年人高龄津贴的待遇

水平通常随年龄段的上升而上升， 年龄越

高， 待遇水平越高， 且各省之间差距较大

（见表 ２）。 此外， 省级层面的政策通常只规

定津贴发放的建议标准或最低标准， 各市、
区根据自身经济发展水平等差异， 可以在最

低标准之上对津贴水平进行调整。 例如， 广

东省各地级市为 １００ 岁以上长寿老年人发放

每月 ５０ － ５００ 元不等的津贴。
３ 统筹程度

北京、 天津、 河北等 ２３ 个省级行政区

在公开的省级政策中规定了统一的津贴发放

标准， 详见表 ２。 而江西、 广东、 广西、 云

南则对发放形式、 发放标准并没有全省统一

的规定， 而将其留给下级政府自行拟定。
４ 领取人数

表 ３ 呈现的是 ２０１２ － ２０１４ 年被纳入

《中国民政统计年鉴》 中的高龄津贴领取人

数。 从中可以看出近年来各省高龄津贴领取

人数的基本情况， 及其在 ３ 年间的发展

变化。
从对省级津贴制度的梳理可以看出： 其

一， 年龄和家庭收入是决定老年人是否能获

取高龄津贴的主要条件。 其二， 高龄津贴政策的地域差异明显。 接下来笔者将从个人层面及市级层面

检验这两项结论， 并进一步分析影响我国老年人高龄津贴获取的因素。
·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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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３　 ２０１２ － ２０１４ 年省级高龄津贴领取人数

省份 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１３ 年 ２０１４ 年

北京 ３４０４３５ ３３８９２２ ３８９３８５
天津 ２３４５３ ２６０３１ ２２３０６
河北 １０５５０７ １３４８２０ ４２３２１５
山西 １９３０６５ ２３４５９６ ２７４５２５

内蒙古 ２０１３１０ ２５２３８６ ２７９２７２
辽宁 ６２８６１ ７１３０６ ７８３１８
吉林 ７７８９ １４０７８ １２２８２

黑龙江 １０２８８３ １１３０７６ １０２５８５
上海 ５４５８０ ６６５２３ １３５４４６
江苏 １６６６０６５ １９２６６０７ ２１７９５４５
浙江 １２１５２２８ １０５５６２０ １１３６２５６
安徽 １３６２２８ ３９４９６１ ６４７０８８
福建 １６２３５９ ２２７７１４ ２７３０２１
江西 １５３０９８ ２４８１１４ ３２７５１７
山东 ９３９８８５ １１０７６７９ １１６８２９７
河南 １１３１７８ １５７４８４ ２４９５３３
湖北 ８５７５７ ２３５３９８ ５１００４９
湖南 ８３２８５ １５９４２８ ２２０２０８
广东 ９６４６０８ １８８７８５０ ２１７７４４１
广西 ６０３９１ １００３６０ １６３９３７
海南 ２４８１１ ３８４７４ ７４５３１
重庆 １５１９９４ ２２０８８５ ２５６１２５
四川 ３０３７１５ ４０８８３０ ７９６３３２
贵州 ８３３２６ １０４８５５ １４６０９７
云南 ８２６５６１ ７０４０６９ ８８０３０９
西藏 ３３０６８ ２７３６０ １６８２７
陕西 ４２３０７０ １７８９５０５ ２００２１２４
甘肃 ４４９６５ ６２４３２ ８０８１８
青海 ４８０７４ ２１７７７１ ２９６６０１
宁夏 ２６８２３ ３０９６６ ３１１０５
新疆 １９２２００ ２１８７３２ ２２７６５５

　 　 数据来源： 作者根据 ２０１２ － ２０１４ 年 《中国民政统计年鉴》 整理。

　 　 三、 影响老年人高龄津贴获取的个人和市级层面因素分析

１ 数据与方法

（１） 数据来源。 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

（Ｃｈｉｎａ Ｈｅａｌｔｈ ａｎｄ Ｒｅｔｉｒｅｍｅｎｔ Ｌｏｎｇｉｔｕｄｉｎａｌ Ｓｔｕｄｙ，
ＣＨＡＲＬＳ） 旨在收集一套代表中国 ４５ 岁及以上中

老年人家庭和个人的高质量微观数据， 用以分析

我国人口老龄化问题， 推动老龄化问题的跨学科

研究。 ＣＨＡＲＬＳ 全国基线调查于 ２０１１ 年开展， 覆

盖 １５０ 个县级单位， ４５０ 个村级单位， 约 １ 万户家

庭中的 １ ７ 万人。 ＣＨＡＲＬＳ 采用了多阶段抽样，
在县 ／区和村居抽样阶段均采取 ＰＰＳ 抽样方法。
２０１３ 年 ＣＨＡＲＬＳ 开展了第一次全国范围内的追踪

调查。 本文使用 ＣＨＡＲＬＳ ２０１３ 数据， 研究对象是

年龄在 ６０ 岁及以上的老年人， 最后分析样本量为

７５２８ 人。 此外， 市级层面数据主要来自 《中国区

域经济统计年鉴 （２０１４）》 和 《中国民政统计年

鉴 （２０１４）》。
（２） 变量测量。 本文的因变量为老年人是否

领取了高龄津贴 （１ ＝是， ０ ＝否）。 个体层面自变

量包括性别 （１ ＝ 男， ０ ＝ 女）、 年龄 （１ ＝ ６０ － ６９
岁， ２ ＝ ７０ － ７９ 岁， ３ ＝ ８０ 岁及以上）、 婚姻 （１ ＝
在婚， ０ ＝ 非在婚）、 户口 （１ ＝ 非农业， ０ ＝ 农

业）、 教育 （１ ＝文盲， ２ ＝小学， ３ ＝中学， ４ ＝ 高

中及以上）、 低保 ／五保户 ／特困户 （１ ＝ 是， ０ ＝
否）； 市级层面自变量包括地区 （１ ＝东部， ２ ＝中

部， ３ ＝西部， ４ ＝东北）、 人均 ＧＤＰ （千元）、 人

均社会福利财政性资金收入 （元） 以及 ６０ 岁及以上人口比例。
（３） 统计方法。 定量分析部分主要包括描述性统计分析和多元分析。 本文描述了分类变量的比

例分布和连续变量的均值和标准差， 利用卡方检验、 ｔ 检验分析自变量与因变量之间是否存在相关关

系， 详见表 ４。 除此之外， 通过政策分析发现， 现有高龄津贴政策主要由地方政府财政支持， 市级政

府对政策制定和实施具有较大决定权。 换言之， 老年人是否能够获取高龄津贴有地域内集聚的特征。
因此， 以 ＣＨＡＲＬＳ 数据为基础， 笔者利用分层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了影响老年人获取高龄津贴的个体和

市级影响因素。
２ 统计结果

在 ２０１３ 年， 全国有 １１ ３３％的老年人领取了高龄津贴。 其他变量的基本分布详见表 ４。 双变量分

析显示， 具有年龄大、 在婚、 农业户口、 受教育水平低等个人特征的老年人领取高龄津贴的比例显著

更高， 居住在东部或西部、 人均 ＧＤＰ 水平高、 人均社会福利财政性资金收入高的省市的老年人领取

高龄津贴的比例显著更高。
·３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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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４　 变量描述性分布 （ｎ ＝ ７５２８）
变量 分类 比例 （％ ） 高龄津贴的比例

高龄津贴 是 １１ ３３
否 ８８ ６７

性别 男 ５０ ６４ １０ ８６
女 ４９ ３６ １１ ８１

年龄∗∗∗ ６０ － ６９ ６４ ７８ ６ ９７
７０ － ７９ ２８ ４５ １４ ５２
８０ ＋ ６ ７６ ３９ ６９

婚姻∗∗∗ 在婚 ８０ ４９ １０ ３
未在婚 １９ ５１ １５ ５９

户口∗∗ 非农业 ２４ ４８ ９ ２２
农业 ７５ ５２ １２ ０１

教育∗∗∗ 文盲 ３４ ７９ １３ ３３
小学 ４４ ６９ １１ ４１
中学 １２ ９１ ８ ０２

高中及以上 ７ ６１ ７ ３３
低保 ／ 五保户 ／ 特困户 是 １４ ８２ １０ ２２

否 ８５ １８ １１ ５３
地区∗∗∗ 东部 ３３ ４２ １５ １

中部 ２６ ７９ ７ ５４
西部 ３４ ０２ １１ ３６
东北 ５ ７７ ６ ９１

人均 ＧＤＰ （千元）∗∗∗ ４１ ５３ （２４ ０５）
人均社会福利财政性
资金收入 （元）∗∗∗

２５ ３２ （１６ ０９）

６０ 岁及以上人口比例 ０ １５ （０ ０５）
　 　 注： 笔者利用卡方检验 ｔ 检验来分析自变量与因变量之间是否存在相关关系， 其结

果见第一列中的星号， ＋ ｐ ＜０ １０，∗ｐ ＜０ ０５，∗∗ｐ ＜０ ０１，∗∗∗ｐ ＜０ ００１； 括号内为标准差。

　 　 首先， 运行了分层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

归的零模型， 即以老年人是否领取

高龄津贴为因变量， 在个体和市级

层面不纳入任何自变量， 详见表

５。 结果显示， 市级层面方差为

１ ２４， 市级随机效应参数的统计结

果显著； 组内相关系数为 ０ ２７； 单

层与多层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的似然比检

验存在显著差异 （ ｃｈｉ２ （１） ＝
６１４ ２， ｐ ＜ ０ ０１）。 这些指标说明

有必要进行分层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 也

验证了笔者在政策分析阶段得出的

高龄津贴具有地域性特征的结论。
其次， 模型 １ 在零模型的基础

上纳入个体层面的自变量之后， 市

级层面方差由 １ ２４ 上升为 １ ４１，
显示老年人的个体特征掩盖了部分

高龄津贴的市级差异。 模型 ２ 在模

型 １ 的基础上继续纳入市级层面的

自变量。 市级层面方差由 １ ４１ 下降

为 １ ２５， 方差削减比例为 １１ ３５％，
说明新纳入的地区、 人均 ＧＤＰ、 人均社会福利财政性资金收入、 ６０ 岁及以上人口比例四个市级层面变

量能够解释模型中 １１ ３５％的市级差异。 表 ５　 分层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结果， ＯＲ 值 （ｎ ＝ ７５２８）
变量 零模型 模型 １ 模型 ２

个体层面变量

　 性别 （女） 男 ０ ９３ ０ ９２
　 年龄 （６０ － ６９） ７０ － ７９ ２ ５３∗∗∗ ２ ５３∗∗∗

８０ ＋ １２ ９２∗∗∗ １２ ８０∗∗∗

　 婚姻 （未在婚） 在婚 １ ０７ １ ０７
　 户口 （农业） 非农业 ０ ６４∗∗ ０ ６３∗∗∗

　 教育 （文盲） 小学 １ ０５ １ ０５
中学 ０ ８１ ０ ８１
高中及以上 ０ ６５ ＋ ０ ６５∗

　 低保 ／ 五保户 ／ 特困户 （否） 是 ０ ８７ ０ ８７
市级层面变量

　 地区 （东部） 中部 ０ ６３
西部 ０ ９３
东北 ０ ５８

　 人均 ＧＤＰ （千元） １ ００
　 人均社会福利财政性资金收入 （元） １ ０２∗

　 ６０ 岁及以上人口比例 ０ ３６
方差成分

　 市级层面方差 １ ２４∗∗∗ １ ４１∗∗∗ １ ２５∗∗∗

　 　 注： ＋ ｐ ＜ ０ １０，∗ｐ ＜ ０ ０５，∗∗ｐ ＜ ０ ０１，∗∗∗ｐ ＜ ０ ００１。

在个体层面， 整体而言， 模型

１ 与模型 ２ 中变量对老年人是否领

取高龄津贴的影响差异不大。 从年

龄看， ７０ －７９ 岁老年人领取高龄津

贴的发生比是 ６０ － ６９ 岁者的 ２ ５３
倍 （ｐ ＜ ０ ００１）， ８０ 岁及以上者的

发生比更是达到了 １２ ８０ 倍 （ｐ ＜
０ ００１）， 这与前面政策分析中各地

方政府对高龄津贴领取年龄的要求

相契合。 从户籍看， 非农户口老年

人领取高龄津贴的发生比是农业户

口老年人的 ６３％ （ｐ ＜ ０ ００１）。 从

教育程度看， 随着受教育水平升

高， 老年人领取高龄津贴的发生比

整体呈下降趋势， 但是只有接受过

·４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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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及以上教育的老年人领取高龄津贴的发生比与文盲老年人有显著差异， 前者是后者的 ６５％ （ｐ ＜
０ ０５）。 其他个体层面变量 （性别、 婚姻、 低保 ／五保户 ／特困户） 都与领取高龄津贴无显著关系。

在市级层面， 尽管在我国中部和东北部居住的老年人获取高龄津贴的发生比具有低于东部老年人

的趋势， 但是并未达到显著水平。 此外， 与表 ４ 不同， 人均 ＧＤＰ 与领取高龄津贴之间的双变量相关

消失了， 可能是由于模型 ２ 中同时控制了市级人均社会福利财政性资金收入。 这说明， 虽然经济发展

水平对提供高龄津贴有促进作用， 但在转换为社会福利财政投入后对高龄津贴的作用更为直接。 同

时， 各省市 ６０ 岁及以上人口的比例与领取高龄津贴之间无显著关系。

四、 讨论与结论

本研究通过对省级政策的梳理和对微观数据的分析， 得出以下几个主要结论。
第一， 与政策分析相一致， 在个体层面， 年龄是决定是否领取到高龄津贴的最为关键的因素， 高

于其他因素的影响。 从 ６０ 岁开始即有少部分老年人领取高龄津贴 （６ ９７％ ）， 而 ８０ 岁以上领取高龄

津贴的老年人数显著提高， 达到 ３９ ６９％ 。 ８０ 岁以上高龄人口正是我国高龄津贴政策的主要目标人

群， 这体现了在实际实施层面， 高龄津贴政策并非单纯的养老金政策的变种， 它作为社会福利政策的

同时， 脱胎于我国尊敬、 优待长者的社会传统， 体现出了更多的 “尊老” 的特性。
第二， 尽管有部分省级政策以参加低保、 低收入等条件作为领取高龄津贴的先决条件， 但在微观

层面， 是否为低保 ／五保 ／特困户对于能否领取到高龄津贴的影响并不显著。 从统计角度而言， 这可能

是由于只有部分地区将收入水平作为领取高龄津贴的先决条件， 因而当使用全国数据分析时， 这一项

对高龄津贴领取的影响被整体趋势遮盖了。 这同时表明， 在实际实施效果上， 高龄津贴实际上并不是

仅着眼于低收入人群的 “补缺” 型救助政策， 而是更具有 “普惠” 意义的社会福利政策。 这与民政

部对高龄津贴政策是 “对传统补缺型社会福利制度的重大变革和创新， 实现了由临时性、 不确定救

济向常态化、 制度性保障的重大突破” ［２］的评价相吻合， 也标示着这一制度同以救助为主的最低生活

保障制度存在一定区别。
第三， 高龄津贴政策总体覆盖水平不高。 即使在 ８０ 岁以上这一年龄段， 领取高龄津贴的比例仍

只达到 ３９ ６９％ 。 自 ２０１０ 年起， 民政部多次传达出要在全国全部省份建立 ８０ 岁以上高龄津贴的规划。
时任民政部社会福利和慈善事业促进司司长的王振耀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当前存在的一个问题是不

少地方发放高龄津贴没有按照民政部规定的标准去进行， 即全省统一发文、 ８０ 岁以上、 按月发放三

个标准……有的是按 ９０ 岁或者 ９５ 岁至 ９９ 岁的标准发放［１０］ ”。 从省级政策来看， 北京作为经济发达

地区仅从 ９０ 岁以上开始发放高龄津贴， 而安徽等六地则只有为 １００ 岁以上高龄老人发放津贴的省级

政策， 这一部分极高龄老年人所占人口比例非常少， 使得高龄津贴政策的覆盖有限， 产生的效果亦

有限。
笔者认为， 当下中国的高龄津贴政策定位并不清晰， 各省对该政策的定位也不统一。 部分地区将

其视作针对高龄老人的普惠型福利政策， 因而对 ８０ 岁以上的所有高龄老人均发给津贴； 部分地区则

将其视作具有社会救助性质的补缺型政策， 从 ６０ 岁以上即开始对低收入老人发给津贴； 其他地区的

政策则分布在二者之间， 或者兼有二者的特征。 从以上三点结论来看， 无论是作为普惠型福利政策，
还是作为补缺型救助政策， 高龄津贴均无法完成使命。 ８０ 岁以上老年人领取高龄津贴的比例不足

４０％ ， 而五保 ／低保 ／特困户中的老年人领取高龄津贴的比例亦只有 １０％ 左右。 若要扩大高龄津贴政

策的受益范围， 使得该政策更加明确、 有效， 则对该政策的定位应该有更加清晰的审视。
·５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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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际上， 老年津贴制度主要作为非缴费型养老金制度的一部分而普遍存在， 通常并不特别针对

高龄老年人。 该制度又主要分为普遍保障型与家计调查型两种， 后者在领取津贴时需要提供家庭收入

证明。 老年津贴制度在发达国家有非常悠久的历史， 在诸多发展中国家亦起到了有效减少老年贫困，
为老年人提供最低生活保障的重要作用［１１］。 而在对我国高龄津贴制度定位的探讨中， 有学者认为，
应下调领取高龄津贴的年龄限制至 ６５ 岁， 使得高龄津贴成为以防范老年贫困风险为目的的普惠型保

障制度［１２］。 同时， 也有学者认为， 与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不同， 高龄津贴制度应定位于 “尊老、 共

享”， 发放对象应为 ８０ 岁以上高龄老人［１３］。 结合本研究， 笔者认为当前我国的高龄津贴政策与后者

更为吻合， 在全国范围内建立 ８０ 岁以上老年人均可领取的统一的普惠型津贴制度应为下一步的政策

目标。
第四， ６０ 岁以上老年人口比例是衡量人口老龄化程度的核心指标， 这一指标与各地领取到高龄

津贴的人数比例并无显著关系。 这可能表明人口老龄化程度提升本身并不会直接促进高龄津贴政策的

覆盖率提升， 老年福利政策的发展与成熟并不是需求 “倒逼” 的直接产物， 而要受到经济发展水平、
福利水平、 政府重视程度等条件的制约， 后者是决定高龄津贴政策覆盖率的关键因素。

第五， 经济发展对是否领取高龄津贴的显著影响在控制了人均社会福利财政性资金收入之后消

失， 这表明经济发展对高龄津贴的影响需要通过福利政策等发挥作用。 从省级政策层面看， 经济发展

水平不高的宁夏是高龄津贴政策的先行省份， 而许多经济较为发达的省份尚未建立全省统一发放、 为

８０ 岁以上老年人提供高龄津贴的制度。 这些省份 “自满自足于经济发展”， 却在老年福利问题上投入

力度不够［１０］。 这一点， 在下一步高龄津贴政策的发展中值得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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